
雲林縣政府人事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C08 

項目名稱 待遇領發之審核 

承辦單位 人事處给與科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每月下旬前，確認人員及代扣款（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是

否有異動。 

二、 由人事處隨時通知行政處出納科。 

三、 出納科造具下月份待遇印領清冊及補、扣薪資清冊。 

四、 人事處核章（企劃人力科→給與科）。 

五、 主計處核章，並進行各項代扣款（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之

審核作業。 

六、 機關首長核定。 

七、 送主計處、財政處（庫款支付科）辦理發薪及入、轉帳作業（

代扣所得稅）。 

控制重點 一、人事人員對於各該機關學校待遇之核發應負嚴密審查之責。 

二、人員異動情形包括：職務陞遷、考績晉級、考績升等、降級、

停職、到離職、留職停薪、曠職或超過規定請假日數之按日扣

薪等。 

(一)新進或離職人員該月份之待遇，均應以實際在職日數折計發給

（每月以當月待遇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二)退休人員除奉准延長交代人員以外，均應自退休生效之當日予

以比照折計，如已發給者應予追回。 

(三)變俸人員，應以核定變俸之日為準，由人事單位通知出納單 

    位，予以變更待遇，如有差額並予追加扣補。考績晉級人員應 

    自銓敍審定之月予以更正待遇印領清冊，並予補發自當年 1 

    月份起晉級部分之待遇。 

 (四)按日扣薪，以當月全月俸給總額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每日 

     薪資。 

(五)初任各官等職務人員，其等級起敘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6 條 

    規定辦理。 

(六)代理期間其月支薪資及加班費等其薪點、俸點、加給是否正 

    確。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俸給法（97.1.16）及施行細則（97.2.26）。 

二、銓審互核實施辦法（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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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107.1.1）。 

四、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100.6.20）。 

使用表單 員工待遇印領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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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待遇領發之審核 

 
               
                     
               
 
                                         
             

 
 
 
 
 
 
 
 
 
 
 
 
 
 
 
 
 
 
 
 
 
 
 
 
 
 
 
 
 
 

一、 人員異動
情形包括：職
務陞遷、考績
晉級、考績升
等、降級、停
職、到離職、
留職停薪、曠
職或超過規定
請假日數之按
日扣薪等。 

二、 由人事處
隨時通知出納
科 

是否符合支給
規定 

1.按名審核待遇、獎
金、保險、依法應提
撥之退撫基金、離職
儲金及追補(扣)調整
數之合法性及正確
性。 

2.應注意職務異動，例
如：代理主管期間其
月支薪資、年終獎
金、考績獎金及加班
費等，薪點、本俸、
加給之支給是否正
確；代理主管結束其
月支薪資、年終獎
金、考績獎金及加班
費等，薪點、本俸、
加給之支給是否正
確。如有重領、溢領
情形，則須辦理追回
繳庫。 

審核預算能否容
納、審核是否經
權責單位核簽
(章)、審核金額
乘算及加總之正
確性。 

每月下旬前，確認人員及代扣
款（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
是否有異動 

人事處 

審查作業 
 

人事處（企劃人力科、給與科） 

審查作業 
 

主計處 

是否符合支給

出納單位造具下月份待遇
印領清冊及補、扣薪資清冊 
 

A 

準備 

是 

是 

否 

否 

資

料

查

證 

更

正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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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核  定 
 

   授權人員（行政處處長） 

辦理發薪及入、轉帳作業（代
扣所得稅） 

 
行政處（出納科）、主計處、財
政處（庫款支付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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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____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待遇領發之審核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未發生 不適用 改善措施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

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

執行。 

      

二、待遇核發作業：       
(一)是否於每月月底以前將人員異

動通知出納及會計單位（ex：代
理期間其月支薪資及加班費等
其薪點、俸點、加給是否正確）。 

(二)出納單位是否造具下月份待遇
印領清冊或補、扣薪資清冊。 

(三)人事單位審核待遇印領清冊或
補、扣薪資清冊是否無誤並核
章。 

(四)會計單位審核待遇印領清冊或
補、扣薪資清冊是否無誤並核
章。  

(五)機關首長是否於待遇印領清冊
或補、扣薪資清冊核章。 

(六)是否將送還出納單位辦理入帳。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

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

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



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

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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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每月月底以前 

權責單位 人事室 

作業說明 在出納單位造冊前，各項代扣款如有異動（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應通

知出納單位。 

注意事項 

（小撇步） 

代扣款各項減免、免予撥繳之情形： 

一、極重度及重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全免。 

二、中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減免 1/2 保費。 

三、輕度殘障：公、健保費（本人）減免 1/4 保費。 

四、撥繳退撫基金滿 40年者免再撥繳。 

相關文件 代扣款異動通知單 

 

註 2：如有人員異動時 

權責單位 人事室 

作業說明 在出納單位造冊前，各項代扣款（如公健保、退撫基金等）如有異動，應

通知出納單位。 

注意事項 

（小撇步） 

如為新進、調出人員，應與原機關、新職機關確認加退保日期後，補收、

退公健保及退撫基金費用。 

相關文件 代扣款異動通知單 

 
 
 
 


